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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不煙不酒，生活健康，62歲的黎先生3年前確診患上末期

肺癌。「我第一個反應是晴天霹靂﹗如果我真的這樣離去，已經

90歲的媽媽誰來照顧…」

想到媽媽會無依無靠，黎先生便下定決心要打這場仗。醫生表示

化療可以令黎先生有一線生機。但化療藥每針需4千元，而且

一個療程要打17至18次。職業為的士司機的黎先生，手停

口停，根本無能力負擔如此高昂的醫療費。

幸好在醫務社工轉介下，黎先生成功申請到「仁愛堂莊舜而醫療

基金 (治療癌症 )」的資助，合共批出7萬多元的治癌藥費。

經過一年多的治療，病情總算平穩下來。

「我完全沒有想過，當年我捐錢支持的這個基金，居然在我

最無助的時候救回我一命，因此我最近將1,500元儲蓄捐給

基金，亦希望社會人士和我一樣捐款支持，令更多無助的癌症

患者得到重生的希望﹗」

基金助抗癌漢重生

黎先生的藥物賬單擺滿了一桌子，
當他獲資助治好癌病後，即回饋本基金救助同路人。

家庭失去經濟支柱、子女擔心失去至親，

您願意與他們同行，為癌症患者家庭注入力量，燃點生機嗎﹖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於2007年
12月15日成立，旨為幫助貧困的癌症病人以

現金資助方式，購買自費治癌藥物，使病人得到

最適切治療，對抗癌魔，為癌症病人帶來希望。

基金主要援助屯門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瑪嘉烈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瑪麗醫院及將軍澳醫院符合申請基金的癌症

病人，每位符合申請基金的癌症病人資助上限為

港幣10萬元。

截至2021年4月，基金已幫助接近8,600名癌症

病人，累積審批金額超過港幣1億4千萬元。

1.經屯門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伊利沙伯醫院/
瑪嘉烈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瑪麗醫院/
將軍澳醫院腫瘤科/血科醫生為病人進行臨床評估
及向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推薦申請

2.再經屯門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伊利沙伯醫院/
瑪嘉烈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瑪麗醫院/
將軍澳醫院內醫務社工為病人作家庭經濟狀況審查

3.申請經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作最終
審批

4.由屯門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伊利沙伯醫院/
瑪嘉烈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瑪麗醫院/
將軍澳醫院代購藥物及安排病人進行治療

愛堂自30年代開始建立中醫診所，贈醫

施藥，展開救貧賑災的工作，並於1977年

註冊為非牟利慈善團體，以「匡老扶幼、

興學育才、助弱保康、關社睦鄰」為宗旨，

為市民提供社會福利、教育、醫療、康體、

環保及社會企業等服務，服務單位接近170個，

遍佈港九新界。

仁

善長資料 

捐款收據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捐款方法

本人樂意捐款支持「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

為節省行政開支，本人不需要捐款收據

請於財政年尾（四月）將本人年度捐款總額收據寄予本人 

每月 捐贈以下款項

單次 捐贈港幣$

信用卡

支票 （抬頭「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有限公司」之劃線支票）

直接存入戶口 （請附上入數存根正本）

送交善款至OK便利店 （請附上交易紀錄）

VISA Master Card

港幣$100

工銀亞洲  
A/C No. : 072-864-502-008898

恆生銀行
A/C No. : 024-241-0-414029

其他金額港幣$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劃線支票、正本銀行入數紙、櫃員機收據或交易紀錄寄回
香港屯門啟民徑18號仁愛堂賽馬會社區及體育中心7樓或傳真至26557792仁愛堂醫療服務科

只適用於港幣100元或以上之捐款，可憑收據申請稅項寬減。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下稱「本基金」）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的規定妥善處理及儲存您的個人資料，您有權隨時向本基金查詢、更改或要求停止
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姓名、地址、電話、電郵等）只供
本基金作簽發捐款收據、聯絡、籌款、宣傳活動或收集意見等相關用途。

使用個人資料作籌募推廣

如閣下願意繼續支持仁愛堂的慈善工作，並同意我們使用您的個人資料為本基金及仁愛堂

進行慈善募捐，請於下方空格簽署。如您不同意，則無需簽署。

或

捐款人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

電話： 電郵：

信用卡號碼：

支票號碼：

(只適用於每月定期捐款)

有效日期：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本人授權相關銀行每月從本人上述之信用卡戶口轉帳以上金額至「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有限公司」戶口，以支持

「仁愛堂莊舜而醫療基金（治療癌症）」服務。此授權在本人上述之信用卡有效期過後及獲發新卡後仍然生效，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捐款收據芳名：（如與捐款善長不同） 先生/小姐/女士

捐款人簽署: 日期: 


